
保存年眼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1004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 
124號

承辦人：何新興

電話：（G2)23618-577轉203

受文者：法務部等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99年2月24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0990004498號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釋憲聲請書、最高法院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裁定影本各1份

裝 主 旨 ：請 貴 部 〔署 ）提供對監獄行刑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之法律 

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貧料供麥。請查照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°

二 、 本院大法官審理潘-銘聲請解釋監獄行刑法第83條第1項規 

定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是否有牴觸蕙法疑義乙案，請 貴 部 （ 

署）提供對上開規定之法律意見及其相關立法資料，包括立 

法理由、修正草案、修正理由、研修會紀錄及外國立法例或 

實務等供參。

三 、 法律問題如下：

(一）系爭規定之立法目的為何？有無相關外國立法例可資參照？

^ (二）系爭規定之適用，實務上有無於刑期終了當日即行釋放？

正 本 ：法務部'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 
副本：本院刑事廳■本院大法官書記處第一科

電子交換：法務部、臺灣高等法院檢察詈 

紙本遞送：本院刑事廳、本院大法宫書記處第一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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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務 部 函
機關地址：10048台北市 f 慶南路丨段130號

承辦人：顏誌宏

電話：（d 邓17B G 1
傳 真 ：G 2-2.389G 272

窀子信筘：t p r u b y 约i m l .n i o j .g o v .t . w

受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
發文 a 期 ：中華民國99年03月25 B  
發文字貌：法矯字第0990900962醮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伐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如主旨（2010032，11714別767•丨)d f ，R -1 個電 +檔）（0000邪2i\00_A T T C H 2,p d 〇

主 旨 ：貴 秘 書長函為大院大法官審理潘銘聲請解釋監獄行刑法 

第83條第 1項規定是否有牴觸憲法之疑義，請本部提供對

前開規定之法律意見及相關立法 f 料 乙 案 ，謹檢附本部意 

見 乙 份 供 參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復 貴 秘 書 長 99年 2月 2 4 日秘台大二字第0990004498號函

正 本 ：巧法院秘書長 

本 ：本部靖正 &] 別 L{]/_0:VM_
[f]： i j l ： -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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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法院秘書長函為審理潘銘聲請解釋監獄行刑法第8 3 條 

第 1 項 規 定 （下稱系爭規定）是否有牴觸蕙法之疑義，請本 

部提供對上開規定之法律意見及相關立法資料乙案*本部意 

見如下’•

一 、 民 國 3 4 年以前之監所法規原係行政命令，為使制度完 

備乃循立法程序制定，故.民國3 5年 1 月 1 9 日將「監獄 

規則」之内容納入「監獄行刑法」制定公布，並自民國 

3 6 年 6 月 1 0 日施行，其間歷經1 1次之修正1 2，最後一 

次之修正為 9 4年 6 月 1 日（附件一）。惟查閱修正法條 

之有關執行期滿釋放之規定，自民國4 3 年 1 2月 2 5 日 

總統修正公布以來（原 為 第 8 7條 第 1 項因條次變更為 

第 8 3條 第 1 項）£ ，截至最後一次 9 4 年 6 月 1 曰之修 

正理由，係指執行期滿或赦免後法院得命得接續執行強 

制身心治療或辅導之教育處分，如該處分應於獄令接續 

執行時，明定受刑人釋放之時間至強制處分令之時間屆 

滿為止3 ，與本案期滿釋放時間之規定並無相關。故系 

爭規定中「執行期滿者，應於其刑期終了之次曰午前釋 

放之」之 内 容 ，歷次修法均未修正°

二 、 系爭規定係對受有期徒刑、拘役執行期滿者之釋放時 

間 ，應於其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。例如受刑人張 

三之刑期終結日期為 9 9年 1 月 1 日 =則應於 9 9年 1 月 

2 曰上午1 2時以前釋放。實務上通常各監獄多係於上午 

上班後即辦理釋放，但 因 特 殊 情 形 ，如受刑人身分特

1 全國法規資料庫/監獄行刑法/沿革。

2 王濟中（民 SO )，監獄行刑法，第 16、67頁 .晝 北 ：法務通訊雜誌社*

3 立法院法律系統/監獄行刑法/修正沿革。



殊 ，為避免外界干擾或必須趕某班次交通運輸工具等， 

於 1 月 1 日 2 4 時 過 後 ，監獄依法定程序予以釋放亦無 

不 可 （本部尚查無此特殊情形釋放案例）。所 謂 「刑期 

終了」，自以檢察官簽發之指撢執行書所記載之刑期終 

結日為準，但依行刑累進處遇條例第 2 8條 之 1 ，或外役 

監 條 例 第 1 4 條之規定受刑人經縮短刑期者，應依其縮 

短後之刑期終結日期為準。所 謂 「釋放」，必須監獄有 

權貴之人員，依法驗明正身，辦理出監手續，而使受刑 

人恢復自由，否則即難謂「適法」4。

三 、經查日、韓 、英 、新加坡及德等國之相關外國立法例5 (附 

件二）雖大致傾向於執行期滿當日釋放，惟系爭規定前 

已基於衡平原則，受裁判者刑期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， 

裁判確定前羈押之日數，以一曰抵有期徒刑或拘役一曰 

(刑 法 第 4 5 條 及 第 4 6 條 參 照 故 受 裁 判 者 服 刑 前 無  

論午後或夜間被羈押，即算服刑一日並獲此利益，且依 

曰曆日之計算，有期徒刑執行期滿之確實時間，均係至 

當日 24 時止；

又矯正機關均於執行 

期滿之翌日上午上班時即辦理釋放作業，本案本部尚難 

認有何侵害受刑人人身自由之情事。

4 王濟中（民 80 )，監獄行刑法 > 第 366頁 ，臺北：法務通訊雜誌社。

5 林茂榮〔民 93 )，各國矯正法規鎭編，第 〗0 1、119、194、360、475及 664頁 ，法務部璃正人員 

訓練所。



全國法規資料庫
L3W3& RjagulfiUaiuDatoir̂  cTl>°-R^iubJ1c<]PChtn^

到印時間：W /D3/D3 lf:04

沿 革

名 ， 稱 監獄行刑法國

公 布 曰 期 民 國 3 5年 0 1 月 1 9 曰

修 正 日 期 民 國 9 4年 0 6 月 0 1 日

資料g  民國 9 9年 0 2 月 1 2 曰 。

1.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十九曰國民政府制定公布全文9 8條 （§打?H 号V 夕

2. 中華民國四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總統修正公布全文9 4條

3. 中華民國四十六年一月七曰總統修正公布第2 7、3 2及 3 3條

4_中華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總統（63)台統（一）義字第5612號 

令修正發布第 11、14、15 ' 1S 、2 4、2 6、30、33、34、.58、7 0、71、

7 5、76、81、8 2、84 H 卯 條 條 文 ；並增訂第26-1、93-1條條文

5.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二月一日總統（69)台統（一）義字第6865號令 

修正公商第 5 、26-1、27、32、33、7 5、81、9 0，93-1 條條文

6.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四月六日總統（81)華總（一）義字第1784號令修 

正公布第7 5條條文

7. 中華民國八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總統（82)華總（一）義字第3657號 

令修正公布第 2 4、25 ' 历-1、31.，34、44、4 7、51、66' 6 9、S7 、90 

條 ；並增訂第93-2條文

8■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六月六曰總統（S3 ) 華總（一）義字第3105號令修 

正公布第19 ' 2 0條條文

9.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總統（86)華總（一〕義字第86001CS29 

0 號令修正公布第3 ' 32、33、35、36、81、9 3 條條文；並增訂第2 

6-2條條文

10 . 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100U 6 9 1 0 號令 

修正公布第5 8讎 文

U .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200007580號 

令f証 公 布 第 8 1條條文

12.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一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094000S1 4 7 1號令修 

正公苟第SI 1 9 4條條文；增訂第82-1條條文：並自九十五年胃 

七月一日施行



附件二

有 關 「監獄行刑法」第 8 3條 第 1 項之相關外國立法例：

國別 法案修正 9 期 矯正法規及條次 條文内容

曰本 平 成 1 8年 （西 

元 2 0 0 6年）6 

月 8 曰法律第 

5 8 號

刑事設施及被收容 

人 等 之 處 遇 法 第  

171 條 。

應釋放之日期事先  

決定者，於當曰中午 

前 。

.韓國 1 9 8 0年 1 2 月 

2 2 曰法律第 

3289 號

監獄行刑法之第54 

條

刑期終了釋放者》在 

刑期屆滿曰释放之°

英國 1952 年 10 月 1

曰

1952年監獄法案第 

2 4條 第 2 項

刑期屆滿之日為例  

假 曰 ，應於前一曰釋 

放 。

新加坡 1 9 8 5年版 監獄法案第 2 9條 刑 期 終 了應 立 即 適  

當地將犯人釋放。

德國 1998 年 8 月 26

曰

監 獄 行 刑 法 第 16 

條

執行期滿者，儘可能 

於刑期完畢之當曰  

上午前釋放之。

備 註 ：摘錄林茂榮（民 93 )，各國矯正法規彙編，第 101、119、194、360、475

及 664頁 ，法務部矯正人員訓練所。



臺 灣 高 等 法 院 檢 察 署 函

亂院大法官書記處收文 

^ 年 L f 月2 7 曰

會台字第伯匕丨一0 號

谈關地 U  : 10G 4 8 4 北市中正區 t 虑南路1段

12:m

司法院秘書長

承 辦 人 ：吳--燕

： 02- 2371326I? G 151 

傅 苒 ：似-23898333 

奄子信箱：w u 4丨3他丨m i l j 〇j w n \ t w

發文日期；中玷民固⑽年04月2G a  

發 文 字 號 ：檢執甲字第0991200丨84媿 

速 別 ：t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W 沣 ：

主 旨 ：大院秘書長函詢本署對於監獄行刑法第 83條第 1規定之意 

見 乙 案 ，復 如 說 明 ，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復 大 院 秘 書 長 99年 2月2 4 日秘台大二字第0990004498號函

二 、刑 罰 之 執 行 應 依 法 律 規 定 辦 理 ，入 監 服 刑 受 刑 人 之 釋 放 ， 

依現行監獄行刑法第 83條 第 1項 規 定 ，執 行 期 滿 者 ，應於 

其 刑 期 終 了 之 次 日 午 前 釋 放 之 。本署執行 96年度執減更字 

第4號 潘 . 銘 強 盜 等 案 ，於 指 揮 書 備 註 攔 載 明 上 開 規 定 ， 

於 法 並 無 不 當 或 違 誤 。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 

副 本 ：法務部鸪正司.
ma/u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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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99年2月24日與法務部等相關往來函文

